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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性能先进的运输飞机
,

重视使用国产新型支线

飞机
,

积极采用当代最新飞机维修技术
,

增加安全可靠

性 ; 城市交通的发展要广泛采用新技术
、

新工艺
,

大力

推进技术进步
。

积极推进交通运输智能化进程
,

目前重点做好电子

商务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和 lC 卡
、

G l〕S 在公共交通系统

的应用以及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的应用
,

加快港口 口岸

E l ) 1系统的建设
,

建成长江沿线的 E L) 1系统
。

2
、

紧紧追踪国内外交通运输发展的新趋势
、

新动 向
“

十五
”

期间要引进
、

开发涵盖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

建设与运营全过程的信息技术
、

网络技术
、

智能交通等

当代最先进的交通运输技术
,

以及现代物流系统中成熟

先进的技术
,

引进
、

开发当代最新科技
,

加速综合运输

体系现代化建设
。

3
、

重视交通运输技术装备国产化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
,

我国交通科技已 有了很大进

步
,

一些科技成果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

在引进

国外最新技术的同时
,

必须加强国内科技成果的转化
,

推动技术装备国产化
。

(五 ) 扶持西部地区交通发展

交通是西部开发的基础和保障
。

西部交通设施建设

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开发效益
,

但也要因

地制宜
,

少花钱多办事
。

为扶持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发展
,

需要采取与其他地区交通建设有所差别的特殊政策
。

1
、

增加国家财政资金与政策性贷款向西部地区的投

入
,

支持西部地 区 交通设施建设
。

2
、

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
,

吸引国 内外投资参与西部

地区交通建设
。

在西部地区放开中外合资
、

合作建设交

通基础设施与经营项 目的股比限制 ; 对投资者予以土地

开发
、

或利用其它资源开发的特许经营权
,

进行投资效

益综合补偿 ; 政府对投资者给予必要的投资回报补贴
。

3
、

放宽西部收费政策的限制
。

如放宽西部地区公路

收费标准限制等
。

4
、

东部地区交通设施建设以扩大市场调节能力和 范

围为主
,

鼓励东部地 区向西部地 区投入
一

西部地区可通

过加强与东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互补
,

加快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令
中 华 人 民共 和 国对外 贸 易 经 济 合 作 部

第 10 号

现发布 《核进出口及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管理规定》
,

自 20 0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

国防科工委主任 刘积斌

外 交 部 部 长 唐家珑

外 经 贸部 部 长 石广生

二0 0 二年一月十七 日

核进出口及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核进出口 及其他对外核合作保障

监督事务的管理
,

切实履行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国际原

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 及其附加议定书
、

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以及与核保障监督有关的其他条约或协定规定的义务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 》 和国务院有关

规定
,

制定本规定
。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进 口 和出 口 本规定附件一
、

二所列清单中的核材料
、

核设备
、

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及

相关技术
,

以及通过其使用产生的特种可裂变材料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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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所列其他对外核合作
。

本规定所述
“

相关技术
” ,

系指供应方在转让前与接

受方磋商后指定的与核不扩散有关并专门用于附件一
、

二所列核材料
、

反应堆用非核材料的加工或专门用于对

附件二所列核设备的设计
、

制造
、

运行
、

维护或与附件

三所列其他对外核合作有关的技术数据或文件
。

第三条 本规定附件二清单所列物项中有关浓缩铀

生产设施
、

设备
、

技术
,

辐照燃料后处理设施
、

设备
、

技术
,

以及重水生产设施
、

设备
、

技术均属于核扩散敏

感物项
。

出口此类物项应根据中国核不扩散政策及所承

担的国际义务严格控制
。

第四条 凡涉及核保障监督的核进出口 及其他对外

核合作应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 国防科

工委 ) 审查
。

第五条 禁止向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

无核武器国家的核设施提供帮助
,

不对其进行核出 口 和

人员
、

技术交流与合作
。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六条 国防科工委负责对核进出 口及其他对外核

合作保障监督进行管理
,

其职责是
:

(一 ) 根据国家法律
、

法规和中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

国际协定
,

制定核进出 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保障监督工

作的管理规定 ;

(二 ) 组织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 》 及其附加议定书 ;

(三 ) 就核进出 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中涉及的重要的

保障监督问题
,

商外交部
、

外经贸部提出处理意见
,

必

要时报国务院审批 ;

(四 ) 掌握受保障监督物项的核进出口及有关对外核

合作情况 ; 指导涉及核保障监督事项的谈判 ; 审查核进

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报告或申请
,

以及商务合同或合

作协议中有关保障监督条款 ; 办理有关的政府担保事宜 ;

(五 ) 建立和管理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衡算与控制系

统 ; 组织研究和开发核材料衡算与控制的技术和方法 ;

(六 ) 建立国家核进出 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资料档

案 ; 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中国核进出口及有关对外核

合作情况 ;

(七 ) 培训保障监督工作人员
,

促进保障监督业务的

对外交流
。

国防科工委国际合作司具体承办核进出 口 及其他对

外核合作保障监督事务
。

第七条 国防科工委根据工作需要可委托相关机构
,

负责全国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衡算资料的管理和全国核

进出口及其他对外核合作资料档案的管理
,

并在需要时

派人陪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进行现场视察
。

该机构

可就其受委托的业务同各受保障监督单位直接发生联系
。

第八条 核进出 口单位应根据进口 和出 口的不同情

况
,

分别按照本规定 向国防科工委提交相应的报告或申

请
。

第九条 受保障监督单位负责本单位保障监督的日

常业务
,

其主要职责是
:

(一 ) 研究提出核进口物项及相关设施接受保障监督

的方案
,

经其上级主管单位同意后
,

报国防科工委审查 ;

(二 ) 确保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的物料平衡
、

不发生

非法转用
,

并且受到必要的实物保护 ;

(三 ) 填写受保障监督设施情况报告表
,

按照国际原

子能机构规定的统一格式
,

载明设施名称
、

地点
、

类型
、

能力及其他有关资料 ;

(四 ) 建立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账 目
,

记录运进
、

运

出
、

消耗
、

产生的核材料的种类
、

数量
、

同位素组成及

其变化的数据 ;

(五 ) 根据本条第四项所记录的数据
,

对受保障监督

设施中核材料的种类
、

数量
、

同位素组成进行定期衡算
,

并作出相应报告 ;

(六 ) 接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对受保障监督设施

的现场视察
,

协助视察员起讫标记
、

清点实物
、

设置监

视仪表
、

取样分析等
,

并将视察情况报国防科工委
。

第十条 参与对外核合作的单位应根据本规定第二

十六条
、

第二十七条向国防科工委提交有关的报告和资

料
。

第十一条 受保障监督单位的上级主管单位根据需

要可设立管理保障监督业务的相关机构
,

研究审查受保

障监督单位呈报的方案
,

指导和协调所属单位的保障监

督业务
。

第三章 核进 口物项的保障监督

第十二条 进 口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核进出 口

的政策
、

中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的保障监督协定的

有关规定
、

中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

合作协定中的有关规定
。

第十三条 进口单位应在核进 口合同谈判前
,

把拟

从其进口 的国家
,

以及进 口物项 (包括相关技术 ) 的名

称
、

数量
,

最终用户及最终用户是否具备接受保障监督

的条件等事项预先报告国防科工委
。

合同谈判过程中如

涉及保障监督问题应及时向国防科工委作出报告
。

核进

口合同正式签署前应报国防科工委对涉及保障监督事项

进行审查
。

第十四条 进 口单位进口本规定附件一
、

二所列物

项及相关技术
,

如供应方要求
,

经最终用户及其主管单

位同意
,

可在进口合同中写明以下 内容
:

(一 ) 进口物项及相关技术的最终用户和用途 ;

(二 ) 进 口物项及相关技术只用于和平和非爆炸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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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未经供应方同意不向第三方再转让 ;

(四 ) 实施必要的实物保护措施
。

第十五条 进 口单位从无核武器 国家进口本规定附

件一
、

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
,

如供应方根据该国

与中国签订的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的有关规定
,

提

出保障监督要求
,

经最终用户及其上级主管单位同意
,

报国防科工委批准后
,

可承诺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
,

将使用此

种物项或相关技术的核设施列人提交国际原子能机构保

障监督的清单
,

并由国家原子能机构出具载有上述第十

四条和本条中所载内容和所作承诺的书面担保文件
。

如

供应方需要由中国外经贸部就进 口物项的最终用户和用

途出具证明
,

由外经贸部办理此种证明
。

第十六条 进口单位从有核武器国家进 口本规定附

件一
、

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
,

一般无保障监督条

件 ; 如供应方提出保障监督要求
,

应依据中国与该国政

府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及其他双边安排的规定

办理
。

在确属必要的情况下
,

经最终用户及其主管单位

同意
,

报国防科工委批准
,

可承诺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
,

将使

用此种物项或相关技术的核设施列入提交国际原子能机

构保障监督的清单
,

并由国家原子能机构出具载有上述

第十四条和本条中所载内容和所作承诺的书面担保文件
。

如供应方需要由中国外经贸部就进口物项的最终用户和

用途出具证明
,

由外经贸部办理此种证明
。

第十七条 进 口本规定附件一
、

二清单所列物项及

相关技术
,

进 口单位应在收到供货后 15 日内
,

将该供货

的名称和数量 (相关技术的主要内容 )
、

供应国
、

最终用

户等事项报国防科工委备案
。

第四章 核出口物项的保障监督

第十八条 核出 口应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

出 口管制条例》
、

中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的保障监督

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中国同有关国家签订的核能合作

协定中有关保障监督的规定执行
。

商务谈判中涉及到保

障监督问题应及时报告国防科工委
。

第十九条 出口单位出 口本规定附件一
、

二清单所

列物项及相关技术
,

其出口合同中应写明以下内容
:

(一 ) 出 口物项及相关技术的最终用户和用途 ;

(二 ) 出 口物项及相关技术只用于和平和非爆炸 目

的 ;

(三 ) 未经供应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再转让 ;

经同意再转让的
,

接受再转让的第三方应承担相当于由

中国直接供应时所承担的义务 ;

(四 ) 该出口合同须经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后方能

生效
。

第二+ 条 出口单位向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

保障监督的无核武器国家出口本规定附件一或附件二清

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
,

接受方政府主管部门应就中国

供应的物项或相关技术以及通过其使用所产生的特种可

裂变材料
,

向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出具含有下述内容的

担保文件
:

(一 ) 最终用户和用途 ;

(二 ) 只用于和平和非爆炸目的 ;

(三 ) 通过其已有保障协定或新签订保障协定接受 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转用于未

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 ;

(四 ) 未经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事先书面同意
,

不向

第三方再转让 ; 经同意再转让的
,

接受再转让 的第三方

应承担相当于由中国直接供应时应承担的义务 ;

(五 ) 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文件
,

采取必要的

实物保护措施
。

第二+ 一条 出 口单位向已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

面保障监督的无核武器国家出 口本规定附件一
、

二清单

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
,

接受方政府主管部门应向中国国

家原子能机构出具含有下述内容的担保文件
:

(一 ) 最终用户和用途 ;

(二 ) 将中国供应的物项纳人其已有的全面保障监督

协定
,

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保障监督 ;

(三 ) 未经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事先书面同意
,

不向

第三方再转让 ;

(四 ) 对此种物项采取必要的实物保护措施
。

第二十二条 向有核武器国家出口 本规定附件一
、

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
,

一般无保障要求 ; 但当此

种出口 涉及到第三条所述敏感物项及相关技术时是否提

出保障要求以及出口 附件一
、

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

术是否要求接受方政府主管部门提供书面文件担保
,

应

依据中国与该国政府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及其

他双边安排的规定办理
。

第二十三条 如接受方提出再转让我出 口 的本规定

附件一
、

二清单所列物项及相关技术
,

该项转让须由原

出口单位报原审批单位审批
。

第二十四条 出口 申请单位应填写核出口 申请表并

提交下列文件
:

(一 ) 出口 申请单位从事核出 口的专营资格证明 ;

(二 ) 出口 申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

主要经营管理人

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

(三 ) 合同或协议的副本 ;

(四 ) 核材料或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分析报告单 ( 当出

口物项为核材料或反应堆用非核材料时 ) ;

(五 ) 最终用户证明 ;

(六 ) 本规定第二十条
、

二十一条
、

二十二条规定的

接受方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的书面担保文件 ;

(七 ) 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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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核出 口 申请单位在收到核出 口 许可证

后
,

应在发货 日前 20 天内
,

将出口 物项 (包括相关技

术 ) 的名称
、

数量
、

发货 日期
、

最终用户和受货国家等

事项书面报告国防科工委
。

如果出口物项是核材料
,

且

数量小于本规定附件一所列之数量
,

应在发货 日前 10 天

内将出口物项的名称
、

数量
、

发货 日期
、

最终用户和受

货国家等报国防科工委备案
。

第五章 其他对外核合作的保障监督

第二十六条 同无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进出 口 以外的

核合作的单位
,

应根据 中国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政策
,

严格执行中国同上述有关国家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

协定以及中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的保障协定附加议

定书的有关规定
。

第二十七条 从事与附件三有关的对外核合作的单

位
,

应在与对方签订合作协议前将协议文本报国防科工

委审核
,

并在此种合作实际开始 (含合作内容
、

规模发

生变化 ) 后 30 日内
,

根据实际合作的内容按照附件九所

列格式向国防科工委提交相应的报告
。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核进出口单位
、

参与对外核合作的单

位
、

受保障监督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严格遵守本规定
。

如违反本规定
,

未按程序及时报告或弄虚作假
,

给国家

利益造成损害的
,

视情节轻重
,

给予批评教育
,

或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第二+ 九条 保障监督的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

严格履行本规定的职责
。

如违反本规定
,

玩忽职守
、

拘

私舞弊或滥用职权
,

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
,

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国防科工委会同外交部
、

外经

贸部负责解释
。

第三+ 一条 本规定自 200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

附件
:

一
、

核材料进出口管制清单

二
、

核设备和反应堆用非核材料进出 口管制

清单

三
、

其他对外核合作管制清单

四
、

核进 口谈判预先报告单 (略 )

五
、

核材料进口到货报告单 (略 )

六
、

核设备或反应堆用非核材料进口 到货报

告单 (略 )

七
、

核材料出口发货报告单 (略 )

八
、

核设备或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出口发货报

告单位 (略 )

九
、

其他对外核合作报告单 (略 )

附件一 :

核材料进出口管制清单
`

天然铀

贫化铀

牡

浓缩铀

钵 一 239

铀 一 233

500 千克

100 0 千克

100 0 千克

50 有效克
` ’

50 有效克

50 有效克

*

此处仅列出清单的基本物项
,

详细内容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 附件第一部分
。

清单中数字是指

12 个月内向一个国家出 口或从一个国家进口上述数量或大于上述数量时须接受本规定所要求的进出口管制
。

* 关 “

有效克
”

系特种可裂变材料保障监督的专用单位
。

有效克量按以下方法计算
:

对于怀 一 2 39 和铀 一 2 33
,

以克计的其重量 ; 对于铀 一 235 浓集度为0
.

0 1 ( 1 % )及大于 0
.

0 1 ( 1% )的浓缩铀
,

以克计的其

重量乘以其浓集度的平方 ;对于浓集度小于 0
.

0 1 ( 1 % )的浓缩铀
,

以克计的其重量乘以 0
.

0001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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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核设备和反应堆用非核材料进 出口管制清单
`

一
、

反应堆及其设备
:

l 整体核反应堆 ;

2
.

核反应堆压力容器 ;

3
.

核反应堆燃料装卸机 ;

4
.

核反应堆控制棒 ;

5 核反应堆压力管 ;

6 错管 ;

7
.

一次冷却剂泵 ;

8
.

核反应堆内部构件 ;

9
.

热交换器 ;

01
.

中子探测和测量仪表
。

二
、

反应堆用非核材料
:

1
.

氖和重水 ;

2
.

核级石墨
。

三
、

辐照燃料元件后处理厂以及为其专门设计或

制造的设备
:

1
.

辐照燃料元件切割机 ;

2
.

溶解器 ;

3
.

溶剂萃取器和溶剂萃取设备 ;

4
.

化学溶液保存或储存容器 ;

5
.

硝酸怀到氧化怀的转化系统 ;

6
.

氧化钵到金属怀的生产系统
。

四
、

用于制造核反应堆燃料元件的工厂和为其专门

设计或制造的设备
。

五
、

铀同位素分离厂以及为其专门设计或制造的

(除分析仪器以外的 ) 设备
:

1
.

气体离心机和专门设计或制造用于气体离

心机的组件和构件 ;

2
.

为气体离心浓缩工厂专门设计或制浩的辅

助系统
、

设备和部件 ;

3
.

专门设计或制造用于气体扩散浓缩的组件

和部件 ;

4
.

专门设计或制造用于气体扩散浓缩的辅助

系统
、

设备和部件 ;

5
.

专门设计或制造用于气动浓缩厂的系统
、

设备和部件 ;

6
.

专门设计或制造用于化学交换或离子交换

浓缩工厂的系统
、

设备和部件 ;

7
.

专门设计或制造用于以激光为基础的浓缩

工厂的系统
、

设备和部件 ;

8
.

专门设计或制造用于等离子体分离浓缩厂

的系统
、

设备和部件 ;

9
.

专门设计或制造用 于电磁浓缩厂的系统
、

设备和部件
。

六
、

生产重水
,

氖和氖化物的工厂以及专门为其设

计或制造的设备
:

1
.

水一硫化氢交换塔 ;

2
.

鼓风机和压缩机 ;

3
.

氨一氢交换塔 ;

4
.

塔内构件和多级泵 ;

5
.

氨裂化器 ;

6
.

红外吸收分析器 ;

7
.

催化燃烧器 ;

8
.

整体重水提浓系统或其蒸馏塔
。

七
、

用于燃料元件制造和铀同位素分离的铀和杯转

化厂及专门为其设计或制造的设备
:

1
.

铀转化厂及专门为其设计或制造的设备 ;

2
.

杯转化厂及专门为其设计或制造的设备
。

*

此处仅列出清单的基本项目
,

详细内容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 口管制条例》 附件第二部分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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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其他对外核合作管制清单

一
、

与其他国家在铀矿山
、

铀浓集厂
、

牡浓集厂合

作进行的生产活动
。

二
、

与其他国家合作进行的下述活动 (包括无论是

否涉及核材料的研究与发展活动 )
:

核燃料转化
,

核材

料浓缩
,

核燃料制造
,

反应堆或临界装置研制
,

核燃料

后处理
,

含怀
、

高浓铀或铀 一 2 33 的中
、

高放废物处理
。

三
、

与其他国家合作进行的下述活动
:

1
.

离心机转筒的制造或气体离心机的组装 ;

2
.

扩散膜的制造 ;

3
.

基于激光的系统的制造或组装 ;

4
.

电磁同位素分离器的制造或组装 ;

5
.

交换柱或萃取设备的制造或组装 ;

6
.

空气动力学分离喷嘴或涡流管的制造 ;

7
.

铀等离子体发生系统的制造或组装 ;

8
.

错管的制造 ;

9
.

重水或氖的生产或提高等级 ;

10
.

核级石墨的生产 ;

1 1
.

辐照燃料容器的制造 ;

12
.

反应堆控制棒的制造 ;

13
.

临界安全槽和容器的制造 ;

14
.

辐照核燃料元件切割机的制造 ;

巧
.

热室的建造
。

四
、

向其他国家出 口或从其他国家进口乏燃料或含

怀
、

高浓铀或铀 一 23 3 的中
、

高放废物
。

五
、

今后十年与其他国家进行有关核燃料循环的总

体合作计划 (包括研究与发展活动 )

六
、

上述活动包括有关的人员及信息交流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信 息 产 业 部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7

第 2 0 号

现公布 《电信建设管理办法》
,

自 20 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

信 息 产 业 部 部 长 吴基传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曾培炎

二 0 0 二年一月 四 日

电 信 建 设 管 理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电信建设的统筹规划和行业管理
,

促进电信业健康
、

有序发展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信条例》 和国家有关规定
,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
、

改建和扩

建公用电信网
、

专用电信网和广播电视传输网
,

均须遵

一 4 2 一

守本办法
。

第三条 信息产业部依法对全国公用电信网
、

专用

电信网和广播电视传输网的建设实施监督管理
。

各省
、

自治区
、 _

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

在信息产业部

领导下
,

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公用电信网
、

专用电信

网和广播电视传输网的建设实施监督管理
。

第四条 全国性电信网络工程和国际电信建设项 目


